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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芒市调处办主要负责排查全市各级各类山林土地纠纷实有情况，掌握山林土地纠纷动态；调处全市各级各类山林土地纠纷矛盾化解；配合全市开展好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芒市调处办成立于2004年9月，机关行政单位。挂靠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当年无变动。现有行政工勤编制2人，实有干部职工9人，其中：公务员6人，行政工勤人员2人，事业工勤人员1人；退休干部2人。当年无变动。……
（3） 重点工作概述
（一）热情接待，文明办信，把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信访工作是山林土地纠纷的“晴雨表”，也是调处山林土地纠纷工作的关键环节。在接待来信来访工作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热情接待，文明办信，及时处理来信来访，对群众来信来访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质量明显提升。主要做法是：一是在思想上纠正“信访无好人，信访无好事”的错误认识，持之以恒地开展“开门接访”工作；二是根据工作特点，对信访工作人员提出：“八心要求”，要求接访工作人员做到接待来访要热心，听取反映要诚心，了解情况要细心，启发诱导要贴心，说明解释要耐心，排忧解难要真心，处理问题不偏心，勤奋工作不分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共接待群众来访38次105人次（其中：来信19次），2017年市人大二届五次会议期间，市调处办共收到人大代表建议转信访案件3件；所有的信访件都圆满答复。对群众来电来访我办严格遵守信访制度，切实保障了来访者的合法权利，没有因接待处理不周而造成不良影响。
（二）认真排查山林土地纠纷，夯实调处基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市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近年以来，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开发和道路交通建设的逐渐增多，群众的土地价值意识不断增强，导致山林土地纠纷频繁发生，矛盾日益突出。市调处办工作人员深入村寨开展山林土地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解决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但由于我市的山林土地纠纷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等原因，调处工作难度较大，虽经多次调处，仍有部分山林土地纠纷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市调处办对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山林土地纠纷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定期不定期地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全市共排查出山林土地纠纷54件，按隐患等级划分：重大隐患11件（处级领导包案）、一般纠纷22件、休眠21件，按属地管理州级3件、集体与国有6件，地方与原农场3件，乡镇与乡镇38件，乡镇内4件，并建立纠纷档案。据不完全统计乡镇内共排查出山林土地纠纷80余件。
（三）进一步加大调处稳控山林土地纠纷的工作力度和速度
山林土地纠纷牵涉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纠纷期间矛盾容易激化，如不及时化解，极易造成频繁向多个部门申诉，串联群众集体上访，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示威，甚至发生群体性武力械斗事件，严重妨碍国家机关正常工作，损害当地政府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不良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市调处办创新工作机制，市调处办把中央八项规定融入到调处工作中，深入治理“为官不为”问题，把工作理念从管理群众转变到服务群众上来，提升工作能力。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一线、深入到山林土地纠纷多，困难多、矛盾集中和群众意见多的乡镇，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抢抓工作主动，化解不稳定因素，解决影响基层发展、稳定、群众反映强烈的山林土地纠纷，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共调处山林土地纠纷5件（其中：处级领导包案2件），正在调处11件，稳控38件。乡镇内调处了20件。
（四）全力以赴做好党的十九大期间安保信访维稳工作。
 根据8月29日芒市党的十九大综治维稳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共芒市委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迎接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信访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芒办发〔2017〕112号）文件精神，市调处办深入各乡镇及村寨开展“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空白，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共排查出山林土地纠纷54件，对排查出来的54件山林土地纠纷进行分析研判，对排查出来的有重大隐患的11件山林土地纠纷制定了《2017年芒市调处办11件重大隐患山林土地纠纷调处应急预案》，明确包案处级领导及负责人。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芒市政委牵头深入到各乡镇及相关部门开展了两轮迎接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信访专项督查工作，做到发现一起，化解一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并于9月18日启动维稳信访“零报送”制度，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党的十九大期间无上昆明，进京信访事件的发生。
（五）深入开展好脱贫攻坚脱贫摘帽工作
按照省委、省政府“精准脱贫，不落一人”的总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确定我市2017年脱贫的要求，市调处办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今年我办的中心工作，作为总抓手来推动其它各项工作。市调处办深刻剖析了大水沟村脱贫攻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找出问题的“症结”，开好“药方”，整合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做好智力扶贫，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严格驻村工作队员驻村工作制度，吃住在村，以村为家，杜绝“走读”式帮贫，主要领导每周驻村1天，每月驻村4天。不定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入到挂钩村走访入户，宣传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使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入村入户，入心入脑，人人皆知，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以不达标誓不罢休的韧劲和拼劲，坚决啃下“硬骨头”，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bookmark: _GoBack]一是7月份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深入扶贫挂钩点江东乡大水沟村双坡一、二、三村民小组开展“拉网式”入户调查，不留死角、不留空白，摸清家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根据部分建档立卡户家中有闲置劳动力的情况，针对闲置劳动力开展了劳动力转移培训；三是加大产业扶贫的力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大水沟山新寨成立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与瑞丽村官鸡合作，第一批鸡全部由村 官鸡回收，解决了销路问题。四是加强村组道理建设。道路是脱贫攻坚的先行官，“要致富，先修路”，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道出了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要性。加强村组道路建设势在必行，当地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积极争取项目资金250万元，用于山新寨组内道路建设150万元，100万元用于双坡三组内道路建设，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群众出行和农户产品顺利运输出去。五是协调资金4万元帮助解决部分村组文化活动室缺口资金和购买器材。六是挂钩单位共同投入10.5万元资金发展产业。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芒市调处办2018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截止2017年11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9人，其中：行政编制 8人，事业编制1人。在职实有9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11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 2人，其中： 离休0人，退休 2人。
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8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24.1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24.1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24.18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24.18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24.18万元（本级财力0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成本补偿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24.18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12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1.18万元，项目支出23万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2010399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102.86万元，（其中用于行政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77.26万元。
2210201住房公积金8.21万元，主要用于我办干部职工住房公积金单位负担部分支出。
2080501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0.12万云，主要用于我办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费支出12.99万元，主要用于我办干部职工养老保险单位负担部分支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1.工资福利支出 98.46万元，其中含基本工资28.53万元、津贴补贴46.35万元、年终一次性奖金2.38万元、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2.99万元、住房公积金8.21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2.72万元，含办公费1.12万元、水费0.08万元、电费0.15万元、工会经费1.37万元。
五、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部门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为：0  金额0万元，
（二）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三）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采购预算资金0万元。
7、 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本年度基本支出预算101.18万元，比上年度基本支出预算减少13.26万元，减少幅度为11.59%，减少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今年预算口径调整，今年的专项业务费支出不按上年列为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调为项目支出，致使支出减少。
本年度项目支出预算为23万元，比上年增加23万元。增加原因：主要是因今年预算口径调整，今年的专项业务费支出不按上年列为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调为项目支出。
八、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政府采购】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部门预算】是反映政府部门收支活动的预算。是政府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步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经政府同意后提交人代会审议通过的、全面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机关运行经费101.18万元，含工资福利支出98.4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72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17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17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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